北京安定医院安防系统技术服务单位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根据《消防法》、《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WS308-2019》、《社会单位消防安全评估规范》（DB11/T 2279—2024）、《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评估导则》(GB/T40248-2021）等法律法规，医院需要开展消防安全工作评估服务，具体需求如下：
一、投标人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并且参与公司必 须在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备案。
2、企业财务状况良好；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人员、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二、项目概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安康胡同5号。院 区属于群体建筑，消防设施主要在1#楼、2#楼、3#楼、4#楼、5#楼、南平房， 建筑面积44042平米。消防控制室设在1#楼地下一层，消防泵房在1#楼地下二  层，院区内共用一个消防水池，在1#楼地下二层有效容积220立方米，1#楼顶  设18立方消防水箱供消防喷淋系统稳压。2#楼地下一层16立方消防水箱供消火 栓系统稳压。环院区共设7个室外消火栓，2个消火栓水泵接合器、3个喷淋水  泵接合器。

北锣鼓巷分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锣鼓巷38号院，消防报警系统，集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门禁消防联动控制开门，室外消火栓，建筑面积3357平米。
三、消防评估内容包括：
消防评估服务公司负责总院区和锣鼓巷分部的消防评估，内容：消防安全管 理单元、建筑防火单元和消防设施单元。
四、消防评估工作主要技术内容要求、标准
1、一般要求：
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消防法规和技术标准以及消机构明令要求，执行 下列标准进行检测，但不限于此：
《社会单位消防安全评估规范》(DB11/T 2279—20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北京市消防条例》
《北京市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定》
《市属医院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GB/T40248-2021)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GBT38315-2019)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版)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1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1-201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6-2019)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GB50444-200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敝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25506-2010)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25201-2010)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XF503-2004)》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评定规程》((DB11/T-3034-2023)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消防设施操作员》(GZB4-07-05-04)(2019版) 《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WS308-2019)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GB51039-2014)(2024年版)

《爆炸和火灾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2014)

2、技术要求
选择合适的消防评估方法对医院进行全面的消防安全评估。

2.1消防安全管理单元
2.1.1场所合法性
(1)人员密集场所所在建筑物及相关室内装修工程是否依法通过了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审核或设计备案、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并取得 了相关法律文书或备案凭证。

(2)建筑物或场所的使用情况是否与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时确定的使用性质相符。改变了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或已依法备案的建  设工程消防设计的，是否依法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核或重新申报消防设计备案。

(3)公众聚集场所是否依法通过了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并 获取了相关法律文书。

依法无需取得备案凭证或法律文书的情况，不纳入评估内容。

2.1.2消防安全责任制
(4)是否建立消防管理组织机构，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建立逐级消防安 全责任制，并明确各岗各级职责；

(5)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的确立和变更是否在当地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6)两个以上产权单位和使用单位的建筑物，是否明确了各方的消防安全责 任，并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道是 否进行统一管理。

2.1.3人员资质管理
(7)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中级);

(8)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是否取 得了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并持证上岗；

(9)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是否接受过消防安全专门培训；

(10)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的员工是否接受过岗前的消防安全培训。

2.1.4消防档案
(11)是否建立了消防档案；

(12)消防档案是否详实完整，全面反映消防工作基本情况，并附有必要 图纸图表；

(13)消防档案是否有专人管理，并按档案管理要求装订、存放；

(14)预案演练是否建立了记录(包括相关的文字、图片、影像)并存档备 查。

2.1.5消防安全培训及宣传教育
(15)是否建立了消防安全培训及宣传教育制度，并按有关规定明确了责 任部门、培训方式、频次及考核办法；

(16)是否设置了消防安全告知牌、安全疏散指示图、消防设施标识，并 定时播放消防安全广播和消防公益广告视频；

(17)消防安全培训及宣传教育是否建立记录并存档备查。

2.1.6防火检查、防火巡查
(18)是否建立了防火巡查制度和防火检查制度，并明确了责任部门，职责， 巡查、检查内容及频次；

(19)防火巡查、防火检查是否建立记录并存档备查。

2.1.7火灾隐患整改
(20)是否建立了火灾隐患整改制度，并明确了火灾隐患的认定、处理、报 告和整改落实、追踪流程；

(21)是否确定了火灾隐患整改责任人，并明确了整改责任；

(22)对消防机构责令整改的火灾隐患，是否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落实和 复查程序；

(23)火灾隐患整改是否建立记录并存档备查。
2.1.8消防控制室管理
(24)消防控制室的设置和功能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25)是否建立了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并明确了值班人员的职责；

(26)消防控制室内是否保存了建筑竣工后的总平面布置图、建筑消防设施 平面图、系统图及安全出口布置图等纸质或电子档案资料；消防控制室是否实行 每日24h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应少于2人；

(27)值班人员是否熟悉值班制度、消防控制设备操作规程、火灾与故障 处置程序、突发事件处置程序等；

(28)值班人员的工作及交接是否建立记录并存档备查。

2.1.9建筑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及安全疏散设施管理
(29)是否建立了建筑消防设施管理制度及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并明确 了责任部门、责任人以及管理的范围和职责；

(30)是否委托有资质的维护保养检测机构对建筑消防设施定期进行维护 保养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31)设施、器材的登记、保管、维护保养和检测是否建立了记录并存档备 查。

2.1.10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管理
(32)是否根据场所实际情况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并明确具体责任部门 和责任人；

(33)是否设立了明显的重点部位标识和防火标识；

(34)是否根据实际需要配置相应的灭火器材、装备和个人防护器材；

(35)是否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事故应急处置操作程 序和应急预案。

2.1.11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安全管理
(36)是否建立了燃气、燃油和电气设备的检查和管理(包括防雷、防静电) 制度，并明确了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37)是否确定了动火作业审批程序，施工人员资质管理、作业环境审查、 事故应急处置等相关程序，建立了记录并存档备查。

2.1.12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管理
(38)是否存在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是否明确了责任部门、责任人并建立了 管理制度；

(39)是否制定了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40)易燃易爆化学物品限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存放使用是否建立记 录并存档备查。

2.1.13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
(41)是否建立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制度，并明确了考评目标、频次、 内容、奖惩方式等；

(42)考评和奖惩情况是否建立记录并存档备查。

2.1.14与消防安全有关的操作规程
(43)是否根据场所实际情况及消防设施操作使用要求，制定并落实了保障 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2.1.15专(兼)职消防队伍建设
(44)是否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建立专职消防队或志愿消防队，并制定管理 制 度 ；

(45)志愿消防队的队员数量不应少于本场所从业人员数量的30%。

2.1.16微型消防站
(46)是否建立人数不少于6人的微型消防站，配备必要的消防装备器材， 并明确工作职责；

(47)微型消防站是否制定了岗位培训、日常训练、防火巡查、值守联动、 队伍管理、考核评价等管理制度，与消防控制室之间是否建立了联动响应机制；

(48)微型消防站人员是否按照管理制度要求接受扑救初起火灾业务技

能、防火巡查基本知识的岗位培训，并进行体能、灭火器材和个人防护器材使用 等日常业务训练。

2.1.17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49)是否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50)预案是否包括以下内容：组织机构和人员职责；火警处置程序；微型 消防站的联动响应；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通 讯联络、安全防护和人员救护的组织与调度程序和保障措施；

(51)预案中是否明确了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的人员；

(52)预案的制修订、持续改进情况是否建立了记录并存档备查。

2.1.18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
(53)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和频次进行了预案演练；

(54)预案的演练是否进行了总结和评估。

2.2建筑防火单元
2.2.1建筑平面布局
(55)医院所在建筑的总平面布局、消防车道和救援场地的设置；

(56)是否存在占用、堵塞防火间距、消防车道以及高层建筑消防扑救场地 的情况 ；

(57)防火分区的完整性及功能有效性。

2.2.2建筑内装修
(58)室内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

(59)电气安装与可燃装修材料之间是否有防火隔热措施；

(60)装修平面布置和隔断是否影响消防设施的使用和安全疏散。

2.2.3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
(61)建筑外墙装修装饰材料和建筑外保温系统中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

(62)外墙装修装饰和建筑外保温形式是否影响灭火救援、防排烟和安全 疏散。

2.2.4安全出口
(63)安全出口设置的位置、数量、净宽度；

(64)疏散门的设置形式和开启方向。

2.2.5疏散楼梯
(65)疏散楼梯及前室的设置；

(66)疏散楼梯及前室的畅通性及安全性(如甲乙类管道、烧水间、障碍 物等)。

2.2.6疏散走道及避难走道
(67)疏散走道的宽度、疏散距离、畅通性及与其他部位的分隔等；

(68)避难走道直通地面的出口数量、净宽度、人口处前室以及消防设施。

2.2.7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

(69)应急照明的设置；

(70)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

(71)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是否被遮挡；

(72)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的完好有效情况。

2.3消防设施单元
2.3.1消防水源和供水设施
(73)消防水源及供水设施的选型和设置；

(74)消防水池、消防水箱的设置及储水情况；

(75)水泵接合器的设置及标识；

(76)水泵接合器是否被埋压、圈占、遮挡；

(77)消防水泵、稳压泵等供水设施的系统组件外观；

(79)消防水泵、稳压泵等供水设施的功能及联动控制功能。

2.3.2消火栓系统
(80)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的设置；

(81)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的功能组件外观和标识；

(82)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的水压和水量情况；

(83)室内外消火栓是否被埋压、圈占、遮挡。

2.3.3自动灭火系统
(84)自动灭火系统的设置；

(85)系统组件的外观、性能；

(86)系统组件联动控制及信号反馈情况。

2.3.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87)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

(88)系统组件的外观；

(89)系统组件功能、联动控制及信号反馈情况。

2.3.5防烟排烟系统
(90)防烟排烟系统的设置；

(91)系统组件的外观；

(92)防烟排烟系统功能、联动控制及信号反馈情况。

2.3.6消防供电
(93)消防供电的负荷等级、供电形式；

(94)消防配电的末端切换装置及配电线路的敷设；

(95)自备发电机的设置。

2.3.7灭火器
(96)灭火器的设置；

(97)灭火器的外观；

(98)灭火器的功能。

2.3.8其他消防设施
(99)其他消防设施的评估内容应包括设施的设置、外观和功能。

3、工作完成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完成第一年的消防评估服务工作，第二、三 年消防评估服务工作按甲方要求的时限完成。
